2019年度“大棚房”专项清理整治经费

财政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实施情况
1.前期准备。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结合单位实际选取合适的绩效评价方式、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布置。
2.组织实施。工作小组成员按照工作要求和方案，有分工有合作，各司其职，负责本部门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。评价过程中发现问题能有效沟通，积极与职能部门对接，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、问题。
3.计划实施情况。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，有序推进森林防火、防汛抗旱、水环境治理、动植物疫病防治、涉农居民创业就业补助、环境保护等各项工作，按进度、按时限完成上半年工作任务。
二、年度预算执行情况
2019年度“大棚房”专项清理整治经费为970042.5元，资金足额、及时拨至街道账户，到位率100%；截至12月31日，已支出970042.5元，支出进度100%，与计划进度相符。根据工作实际和财务管理制度，每支出一笔经费都经行政办公会及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，据实拨付，跟上预算支出进度；资金分配合理，无散小差、无截留、挪用等现象。
三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分析
截至12月31日，完成辖区内第一、第二批次共11宗“大棚房”清理整治工作，整治地块总面积59亩，拆除建（构）筑物及水泥地坪约3.68万平方米，并全部复垦复耕，实现农地农用，有效遏制住违法用地、违规建设的势头，消除了违规建筑带来的安全隐患，进一步提升城乡环境，没有出现不稳定因素，辖区群众对“大棚房”清理整治工作的评价及满意度较高，工作完成率100%，与预期目标无偏离。
四、存在问题及原因
（一）存在问题。1.需进一步完善项目资料。2.偶尔存在资金拨付不及时的情况。
   （二）原因分析。1.“大棚房”清理整治为省、市、区安排的紧急工作任务，整治经费未纳入年初预算。2.街道的资金拨付需经过行政办公会或党工委会议研究，会议时间不固定造成拨付不确定性。
五、意见和建议
（一）在今后工作中，提高统筹全局工作的能力，提前谋划一年工作，做到早准备、稳推进。

（二）主动学习项目管理、资金管理方面的知识，严格遵守执行相关的规章制度，努力实现项目资金支出效益最大化。

（三）因绩效评价工作专业性极强，建议上级职能部门通过培训等方式加强对工作的指导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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